
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
相关事项公告

各位考生：

上海市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工作即将

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面试范围

参加面试的考生范围为通过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资格审核（线上审核和面试现场复核）的人员。

二、面试时间

面试工作将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周三）至 5 月 21 日

（周四）进行，共两天时间。具体报考单位及岗位的面试时

间详见《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考场安排表》

(附件 1）。

上午面试的考生均需于面试当日上午 8:00 到达考场，

下午面试的考生均需于面试当日下午 12:30 到达考场。迟到

30 分钟以上者，视为放弃面试处理。

考生考场纪律要求详见《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招聘

面试考生须知》（附件 2）。

三、面试地点

长宁区工人文化宫（上海市长宁区安西路 45 号 4 楼）。

考生可事先熟悉路线，根据面试安排准时到达面试考

点，并至考生候考室按要求候考。为了不影响考务工作的正

常进行，请各位考生不要过早到达考点或迟到。面试地点不

提供停车位，请考生绿色出行。

四、考生面试须提供材料

线上资格审核通过的考生，面试当天带好相关材料进行



现场资格复核（所有材料均需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每页需

本人签名，复核后需收取复印件）。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

1、报名信息表（需本人签名，至报名网站自行下载）。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

3、以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的，需提供本人填写并签名

确认的《应届毕业生承诺书》（见附件 3）。以非应届毕业

生身份报考的，本市户籍人员需提供户口本或公安机关出具

的户籍证明；外省市户籍人员需提供《上海市居住证》（在

有效期内），居住证要求一年以上，计算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

4、学历证书、学位证书（报考岗位不要求学位的可不

提供）。国（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需提供教育主管部门

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材料。将于 2026 年毕业于

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需提供学生证，以及学校盖章的

就业推荐表（或学校学籍证明）。

5、工作经历及年限证明需提交社保缴费记录（报考岗

位不要求工作年限的可不提供）。

6、报考岗位要求的其他证件，如会计初级职称证书、

政治面貌证明等；

7、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项目的人员，须提

供相应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特别告知：

本次招聘实行告知承诺制，报考人员应对提交的个人信

息材料和上传的电子照片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凡涉及证件

不齐、与岗位要求不符，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伪造、

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将取消本次



报考资格。面试现场不提供复印，考生请提前准备好须提供

材料的复印件。

五、考生面试确认须知

为确保本次面试工作顺利进行，请考生在“长宁区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管理系统-面试通知查询模块”中确认是否

参加面试（网址：http://www.ecloudexam.com），一经确认

无法修改，确认放弃面试的考生将不再安排面试，请谨慎考

虑并作出决定。

六、其他事宜

面试成绩将于面试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公布，考生可通过

“长宁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管理系统”自行查询。

体检、考察工作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和要求执行。体检

和考察后，拟录用人员名单将分批在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站（www.shcn.gov.cn/rsj）公示。

咨询电话：22050755。

【面试重要提醒】

事业单位面试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考生谨防不法分子

以任何名义收取考试费用的电话诈骗等。

附件：

1.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考场安排表

2.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招聘面试考生须知

3.应届毕业生承诺书

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 年 5 月 15 日

http://www.ecloudexam.com


附件 1

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考场安排表

5 月 20 日
面试

考场
日期 主管单位 用人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编号

第一

考场

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天山初级中学 出纳 260300677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西延安中学 财产保管员 260300678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长宁区业余大学（上海市长宁区社区学

院）
总务事务员 260300679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学校 总务事务员 260300673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资产管理员 260300674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 档案管理员 260300675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 出纳 260300676

第二

考场

上午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宣传部 上海市长宁区融媒体中心
舆情部工作人

员
260300670

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宣传部
上海市长宁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交流中

心
助理馆员 260300671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 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助理馆员（宣传

策划执行）
260300689

上海市长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长宁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上海

市长宁区土地管理所、上海市长宁区建设用地事

务所)

不动产登记窗

口接待（助理经

济师）

260300686

上海市长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海市长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事务中心（上

海市长宁区土地资源储备中心）

自然资源利用

岗位（助理经济

师）

260300687

第三

考场

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长宁区环境监测站
助理工程师（环

境监测）
260300688

上海市长宁区总工会 上海市长宁区总工会职工援助服务中心 职工互助保障 260300700

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上海市长宁区北新泾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工作人员 260300704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长宁区发展改革促进中心
综合经济科科

员
260300672

上海市长宁区体育局 上海市长宁区体育管理事务中心 青训管理 260300690

上海市长宁区体育局 上海市长宁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竞赛管理 260300691



5 月 21 日
面试
考场

日期 主管单位 用人单位 岗位名称 岗位编号

第一

考场

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上

海市长宁区新泾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综合管理 260300705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 260300706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新泾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综合管理 260300707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综合管理工作

人员
260300701

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综合管理工作

人员
260300702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经济发展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 260300703

第二

考场

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长宁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科技馆）
科员 260300682

上海市长宁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长宁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科技馆）

营商工作专员

（助理工程师）
260300683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综合管理 260300680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 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会计结算中心 办事员 260300681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 上海市长宁区救助管理站 接收管理 260300684

上海市长宁区民政局 上海市长宁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 养老设施管理 260300685

第三

考场

上午

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长宁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 林带养护 260300693

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

局

上海市长宁区房产交易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长

宁区住房租赁服务中心、上海市长宁区物业管理

事务中心)

房屋物业管理

职员
260300694

上海市长宁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上海市长宁区民防指挥信息和防护救援管理事

务中心
管理员 260300695

下午

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办公室
上海市长宁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营商服务中心）
政策信息岗位 260300696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政务服

务中心）

城运值守科职

员
260300697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政务服

务中心）

热线管理科职

员 1
260300698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

上海市长宁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上海市长宁区政务服

务中心）

热线管理科职

员 2
260300699



附件 2

长宁区 2026 年事业单位招聘面试考生须知

一、面试考生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凭证入场。考生

未携带规定证件的，招考机关有权取消考生的面试资格。

二、面试考生必须按规定的报到时间进入候考室。必须

将手机等通信工具交招录机关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进入候考

室后，请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及交头接耳。无特殊情况，

不得离开候考区，确有事必须短暂离开的或有事情急需联系

回复的，经请示批准后，由工作人员陪同处理。

三、同一岗位的面试顺序由抽签决定，按照面试顺序依

次候考。在引导员带领下，进入指定面试室进行面试。

四、面试共有 3 道题目，考官不再宣读题目。考生可在

认真阅读题目的基础上，按顺序进行答题。面试时间不得超

过 15 分钟，超过 15 分钟，即停止答题。请考生注意掌握时

间，答题简明扼要。

五、面试结束后，面试考生按规定路线离开考场，不得

在考区逗留，不得在考场附近谈论与考试有关的内容。

六、考官打分的平均分为考生的面试成绩，面试成绩低

于 60 分不予录取。按照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

确定综合成绩，从高到低顺序确定进入体检的人选。



附件 3

应届毕业生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参加上海市 2026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报考单位为 ，报考岗

位为 。

本人现郑重承诺：本人符合《上海市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

《上海市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问答》所规定的应届毕业生身份

条件，及《上海市 2026 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简章》中招聘岗位要求的学

历、学位、专业等资格条件。本人属于以下情况（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打“√”

并填写）：

□本人为 2025 年、2026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 年

月），本人承诺：毕业证书落款年度 2 年内（含毕业当年度）即 2025

年、2026 年普通高校毕业未落实编制内工作。

□本人为参加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项目且以应届毕业生的身

份进行报考的人员，本人承诺：已于 2025 年度计划期满且考核合格，或

将于 2026 年当年度计划期满且考核合格，并将于录用前提供服务期满且

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上述情况如有隐瞒和不实，本人承诺愿意承担被取消面试资格的后果

和责任。在正式录用前未能提供符合岗位要求的相应材料（如：岗位要求

的学历、学位证书等），或查实存在虚假或不实，本人承诺愿意承担被取

消聘用的后果和责任。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承诺书请打印在一页上，并签字确认。


